
大冶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碧桂园湿地公园及矿冶大道绿化维护经费 

项目单位          金湖生态园项目建设指挥部                                 

主管部门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                                

评价类型：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评价机构：中介机构□  主管部门评价组□  单位评价组■  
2023年7 月18日

大冶市财政局（制）
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负责人
	门超
	电话
	13886455240
	项目联系人
	骆久钰
	电话
	15971540999

	地址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碧桂园
	项目属性
	常年性(   一次性□   阶段性□

	项目计划起止时间
	2022.1-2023.1
	项目实际执行时间
	2022.1-2023.1

	资金情况
	资金来源
	计划安排
	实际到位
	实际支出

	
	上级财政
	231.52
	231.52
	194.56

	
	本级财政
	
	
	

	
	单位自筹
	
	
	

	
	其他
	
	
	

	
	合计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
	碧桂园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110亩，其中水体面积约30亩，2020年8月市城管局移交给金湖街办管理，目前已全面进入维护保养期。养护范围：所有树木、灌木、草坪、绿篱等养护按照园林绿地一级养护标准和规定实施。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为避免人类活动对湿地造成重大影响。科学“管湿”，提升湿地保护管理的科技支撑水平。重点针对湿地保护模式、湿地退化机理及修复关键技术，以及科学合理利用湿地的模式等重要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提高整个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项目绩效目标
	预期
	实际

	
	一是美化环境，净化水体，改善生活环境；二是调蓄洪水，涵养水源同时可以调节气候；三是促进周边旅游产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通过该项目，为居民提供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自然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促进地方生态旅游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同时调蓄洪水，涵养水源。

	其他说明
	


项目资金拨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资金拨入情况说明
	到位金额
	资金累计
	备注

	期初余额
	
	
	
	
	

	1
	2022.12
	市财政拨入
	231.52
	231.5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项目分类支出（经济科目）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资金余额
	备注

	拨入总额
	
	
	
	
	231.52
	

	1
	2022.5.12
	碧桂园2022年1-3月份管护费
	48.16
	48.16
	183.36
	

	2
	2023.1.17
	碧桂园4-6月管护费
	48.86
	48.86
	134.5
	

	3
	2023.1.17
	碧桂园7-9月管护费
	48.8
	48.8
	85.7
	

	4
	2023.1.17
	碧桂园10月管护费
	16.22
	16.22
	69.48
	

	5
	2023.1.17
	碧桂园11、12月管护费
	32.52
	32.52
	36.96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194.56
	194.56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情况
	自评分
	审核情况
	审核分

	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是否明确合理、执行是否到位、是否按期完成
	2
	目标设定较为合理，执行到位，按期完成
	2
	
	

	资金管理
	资金的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以及落实到位
	2
	制度健全、落实到位
	2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完整
	2
	真实、完整
	2
	
	

	组织管理水平
	组织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以及落实到位
	2
	健全、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00%
	3
	到位率100%
	3
	
	

	预算资金使用率
	使用率=实际支付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3
	使用率83%
	2
	
	

	支出合理性
	分配管理使用是否符合财经法规财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规定
	3
	符合财经法规财务管理规定
	3
	
	

	支出合规性
	是否与预算不相符支出不合理铺张浪费预算已安排未及时支付
	3
	无浪费，已支付
	3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2022年12月前
	20
	全部完成
	5
	
	

	
	项目计划完成率95％以上
	
	完成率100%
	5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是否合理，成本是否被占用
	
	成本控制合理，没有占用情况
	10
	
	

	
	
	
	
	
	
	

	数量指标
	养护工程完成95%以上

	30
	已完成
	15
	
	

	
	
	
	
	
	
	

	质量指标
	一级养护是否合格
	
	质量检验合格、严格按照养护计划实施
	15
	
	

	
	
	
	
	
	
	

	经济效益
	是否对该地区产生经济效益

	30
	当地旅游业得到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5
	
	

	
	
	
	
	
	
	

	社会效益
	对周边生产生活影响
	
	环境持续改善，提高广大群众对湿地知识的认知度
	6
	
	

	
	
	
	
	
	
	

	环境效益
	环境是否得到修复

	
	植树绿化工程有效修复环境
	6
	
	

	
	
	
	
	
	
	

	可持续影响
	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有效调蓄水源，保持生态平衡
	6
	
	

	
	
	
	
	
	
	

	服务对象满意度
	当地居民是否满意
	
	满意
	6
	
	

	
	
	
	
	
	
	

	合计
	—
	100
	—
	98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表

注：表格行数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表

	项目名称
	2022年碧桂园湿地公园及矿冶大道绿化维护经费

	自评结果
	评价指标
	组织管理
	预算执行
	项目投入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等级

	
	分值
	8
	12
	20
	30
	30
	100
	

	
	得分
	8
	10
	20
	30
	30
	98
	优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由于湿地的生态功能经济价值不能通过商业市场反应出来往往被忽略，这种忽视又会导致人类对湿地资源无序的开发利用，造成湿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二是科研、监测和宣教能力薄弱。湿地公园必需的科研监测、宣传教育设施设备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技术力量薄弱，手段落后，深入、广泛的科研、监测和宣教工作难以开展。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湿地资源，需要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全面了解，对其价值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二是进一步细化、完善绩效评价指标，有效运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三是进一步加大湿地科普宣教力度，加强与上级主流媒体的联系与沟通，大力宣传湿地公园建设的做法、进展及成效，扩大新闻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湿地知识的认知度。

	自评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签字

	
	门超
	金湖街办党委
	金湖街道办事处
	

	
	骆久钰
	生态园主任
	金湖街道办事处
	

	
	周国栋
	党政办主任
	金湖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审核意见及建议
	 审核等级：                    

年  月  日


自评（审核）等级：优（90-100分）、良（80-89分）、中（60-79分）、差（0-59分）。
问题整改及结果应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2年碧桂园湿地公园及矿冶大道绿化维护经费

	项目负责人
	门超
	电话
	13886455240
	项目联系人
	骆久钰
	电话
	15971540999

	问题整改情况
	

	结果应用情况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